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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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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秘书长在其向第三十四届大会提交的报告（A／C.5／34／43）中指出’

他认为,从经济、效率、协调的角度来看’在内罗毕设立共同房舍和事务,对联合

国和各专门机构都是最为有利的做法。咨询委员会以前曾经赞同在内罗毕设立共

同房舍和共同事务°｜2

2.大会审议了上述秘书长的报告,通过第34／233号决议’其中第十二部分’
要求秘书长就将在内罗毕设立的联合国中心的共同事务编制一份报告.

3.秘书长已安排在内罗毕进行调查’作为这方面工作的第一步’以便在尽可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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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46号》（A／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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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广泛的基础上了解情况.这项调查于1979年4月进行’后来明白,吉吉里的
建筑计划将予审查.

4.在设有联合国系统几个独立单位的地方,基本上有三种方法提供共同事务:

（a）每个单位按照自己的需要’负责其共同事务.对于联合使用的设施,将
作出联合行政安排’以便分摊费用.

（b）由一个组织负责向其他组织提供服务,费用应予偿还。

（c）第三种可能是,在当地各组织之外另设特别单位,负责向各组织提供服务。

5.日内瓦使用第三种方法,由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负责共同事务.当然服
务内容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就日内瓦办事处而言’服务包括人事和财务、会议和
一般事务、新闻和图书馆事务≡计算机设备.维也纳基本上使用第二种方法·维
也纳已经有了一个当地的联合国办事处’除其他事情外,它负责整个维也纳国际中
心的安全事务.关于目前情况和未来发展’请参看秘书长关于维也纳国际中心办
公房地的报告°4

6.上述在内罗毕进行的研究’只不过是第一阶段,还必须对各有关组织所涉
费用问题’加以深入研究.不能把这项研究作为构想’因为最好还是等待内罗毕
建筑计划审查所得的结果。既然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就要恢复对内罗毕共同事务
的各种安排进行研究’以期达成全盘的分析和建议,包括有关的费用分析,最后提
出建议以便提交第三十六届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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